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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程（大岑围流域、大雁围

流域、三乡围流域、横石围流域、马新围流域）项目（新

增管网完善工程、活水循环工程、护岸提升工程、管道检

修与修复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审查需求书

一、审查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中山市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程（大岑围流域、

大雁围流域、三乡围流域、横石围流域、马新围流域）项目（新增

管网完善工程、活水循环工程、护岸提升工程、管道检修与修复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审查

2. 申报材料编制方：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3. 项目实施依据：《中山市水务局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市场

化实施办法》

4. 项目概况：本工程位于中山市黄圃镇大岑围流域、大雁围流

域、三乡围流域、横石围流域、马新围流域内，属于新建项目。本

项目建设内容包含新建管网完善工程、活水循环工程、护岸提升工

程、管道检修与修复工程共 4个子项目。

本项目占地面积为 4.48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2.73hm2，临时占地

1.75hm2。工程挖方总量为 3.90万立方米，填方总量为 2.55万立方米，

借方总量为 2.49万立方米，弃方总量为 3.84万立方米。本项目已于

2024年 1月开工，于 2025年 6月完工，总工期共 1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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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要求及选取方式

（一）单位及人员要求

1. 单位要求：进驻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的企业。如果中选

机构委托分支机构承接项目，中选机构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如果分

支机构以自己名义中选项目，且需使用总机构的业绩材料或工作人

员的，须出具总机构相关授权书。

2. 业绩要求：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水平评价证书1星以上水

平，或近3年内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相关业务成果不少于3

项且均通过市级及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3. 工作人员要求：工作人员数量不少于3人，项目技术负责人须

具有水土保持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注册水土保持工程师执业

资格且注册在中选单位，其他工作人员需从事过水土保持相关工作。

4. 专家人员要求：按照专家类别从水利部或广东省水土保持专

家库在册的选取专家组成专家组，专家组人员人数不少于5人且为单

数。根据项目行业特点和实际情况，可适当选取专家库外水文、地

质等专业专家参加审查，选取的专家库外专家人数原则上不超过审

查专家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同一单位（机构）评审专家人数不得

超过2人。

（二）选取方式

审查中介机构通过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一次报价竞价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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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公开选出。

三、服务内容、审查时限和服务成果

（一）服务内容

对送审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方案初步审查、组织专家评审（会

期1天）、复审并出具技术审查意见。第一次专家评审未通过的，审

查单位按前述程序组织第二次专家评审，并出具技术审查意见，具

体要求须符合《中山市水务局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市场化实施办

法》（中水﹝2016﹞103号）第四章所列条款，按相关规定执行。

（二）时限要求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限时15个工作日内完成，方案编制单位对

方案的修改时间不计入合同时限内，方案修改时限应在专家评审会

后由评审单位书面确定，并告知编制单位。

（三）服务成果

技术审查工作完成后须归还中山市水务局（甲方）提供的审查

资料，并提交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含电子版）、最终技术审查意见

原件1份（含PDF电子版）、专家签名表1份（含PDF电子版）、审查

材料汇总册。审查材料汇总由以下材料原件按A4纸规格编排页码装

订成册：最终技术审查意见、评审会专家签名表、评审会议人员签

到表（含另附PDF电子版）、评审专家个人意见表和各专家的报告书

质量考核评分表、专家组评审意见、评审专家审核签字的报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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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表、中介机构审查过程中出具的补充修改意见等相关资料（以

上资料须加盖中选单位公章），封面标题：（**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技术审查中介机构最终审查材料目录”。

四、服务费用及付款方式

（一）服务费用

参照水利部《水土保持业务经费定额标准》，水土保持审查费

定额为人民币叁万陆仟叁佰柒拾元整（￥36370.00元），并按中府办

〔2024〕19号及中山市财政局相关规定，中介机构技术审查服务费

须按照相关收费标准下浮50%的原则确定，本次下浮后的技术审查服

务费用不高于人民币壹万捌仟壹佰捌拾伍元整（￥18185.00元）。

（二）付款方式

1. 本服务费用按最终完成工作部分结算，中选单位（乙方）须

根据合同约定提供技术审查服务费用的申请付款材料，公开选取人

（甲方）收到中选单位申请付款材料复核确认后，办理支付手续，

具体付款时间以市财政部门审定、支付为准。

2. 技术审查通过，提交全部服务成果且经市水务局复核确认后，

中选单位可申请一次性支付全部合同款；因两次初步审查不通过而

终止技术审查服务的，中介服务费用按合同总金额的 30%结算；因

两次专家评审不通过而终止技术审查服务的，中介服务费用按合同

总金额的 50%结算。具体付款时间以财政部门审定支付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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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一）中选单位须在中选公示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提交参与

本项目审查工作人员名单、身份证、近 3 个月及以上在中选单位的

社保证明、职称（资格）证书复印件、公司营业执照、业绩相关证

明材料、项目负责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所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均

须盖中选单位公章）和候选评审会专家名单（不少于 10人）材料各

1份，按 A4纸规格编排页码装订成册，封面标题为：（**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中介机构材料目录。

（二）召开评审会 3 天前，中选单位须向选取方提供中介机构

审查初审意见原件、评审会议通知原件、确定的评审专家名单及其

所属广东省水土保持专家库的证明复印件（须加盖中选单位公章）

材料各 1份，按 A4纸规格编排页码装订成册，封面标题为：（**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中介机构初审材料目录。

（三）合同期内技术审查参与人员如发生人身安全及其它事故，

一切责任和经济补偿均由中选单位负责。

（四）中选单位失信行为，按《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

办法》处理，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按相关规定执行。如未按时交

付成果、服务成果不完善、有重大错漏等，将在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服

务质量”、“服务时效”进行扣减分，造成经济损失的，追究经济责任。

（五）中选单位存在《中山市水务局水土保持行政审批技术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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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市场化实施办法》（中水〔2016〕103号）第六章所列违法违规行

为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